进口计量器具检定申请书
申请单位名称：                               （盖章）
最 终 用 户：                                
地        址：                               
电        话：             fax：             
邮        编：                               
负责人（签字）：                              
联系人（签字）：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书编号：              （由受理部门填写）
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计量器具监督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我单位申请下列进口计量器具进行检定。

	序号
	进口计量器具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制造商名称

	1

	高效液相色谱仪

	LC-20
	1套
	岛津



    一、申请进口计量器具检定应递交下列文件资料：

    1、计量器具技术说明书（含中文说明）；

    2、使用说明书；

    3、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计量器具型式审查目录》的计量器具，需递交《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或《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计量器具临时型式批准证书》复印件或有关证明。

    二、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审查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计量器具监督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现委托 广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对以上进口计量器具进行逐台检定，检定合格证书加盖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进口计量器具检定核准章方为有效。

    委托机关：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经 办 人：    计量处                    （盖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盖章）
（此页不需要打印出来，仅供填表参考）
说明：

1、申请书一式三份（申请单位、质量技术监督局、检定机构各一份）；
2、申请书应填写清楚，封面无印章无效；

3、申请书第一页中“申请日期及申请书编号”部分一定要排版在第一页的底部，不能排到第二页。
4、型式批准证书复印件。

5、新进入我国的产品必须提供中文和英文技术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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